
北京桂馨慈善基金会投资管理制度

北京桂馨慈善基金会第三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2017年6月18日 北京）

依据《基金会管理条例》第28条“基金会应当按照合法、安全、有效

的原则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和第21条第3款“章程规定的重大募捐、投

资活动需要三分之二以上的理事通过方为有效”的规定，同时考虑到投资决

策需要专业水准和必要的经验才能作出合理的判断。北京桂馨慈善基金会第

二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讨论并通过在理事会内部设立资产管理委员会，对逐

渐积累起来的专项基金进行了增值和使用管理。

2016年9月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第六章第50条规定“慈

善组织为实现财产保值、增值进行投资的，应当遵循合法、安全、有效的原

则，投资取得的收益应当全部用于慈善目的。重大投资方案应当经决策机构

组成人员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为保证投资决策效率，本次理事会提请审议

资产管理委员会管理制度，并增选改选委员会成员。

一、成立专业的理事会投资管理委员会。投资管理委员会的职责是接受

理事会的委托制定重大投资活动的计划，在重大投资活动的计划经理事会审

议批准后，投资管理委员会对计划内的具体投资活动进行决策并承担相应管

理责任。

二、投资管理委员会成员由理事会中具有投资经验的理事组成。委员会

成员需具备投资，金融及相关企业运营的专业技能，拥有较多的成功投资案



例；品行端庄，从事投资行业10年以上，在业内享有一定的声誉。

三、投资管理委员会委员和委员会主任由理事长提名，三分之二以上理

事同意，任期五年。

四、所有投资活动均由投资管理委员会进行事先评估和事后管理。

五、基金会的投资必须以基金会法人身份独立进行，必须遵循审慎原则。

投资方式：可以委托经监管部门批准的具备资格的金融管理机构进行资产管

理，也可以选择可流通的国债、基金或证券等进行直接投资，实现基金增值

并保持流动性。基金会可以投资不动产或从事股权投资，但必须确定该不动

产或股权投资有良好的收益和可变现性。基金会不选择需要直接参与经营的

投资活动。

六、在投资活动中，必须严格执行《北京桂馨慈善基金会章程》中关于

“本基金会理事遇有个人利益与基金会利益关联时，不得参与相关事宜的决

策；基金会理事、监事及其近亲属不得与基金会有任何交易行为”的规定。

七、基金会的投资合同须由基金会法定代表人签字。

八、 投资管理委员会每年向理事会提交一份基金会重大投资活动计划，

由理事会审议通过，并进行一次投资管理情况报告。


